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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八題：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發展 

2013年 7月 3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七月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及，為了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的地位，會提供合適的法律及監管框架、清晰而又具有競爭力的稅務環境，

吸引更多不同種類的基金公司以香港作為基地。然而，本港於二零一一年管理的

基金資產總值卻比二零一零年減少了逾一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截至去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按年變化為何，並按

資產的組成部分列出分項資料； 

 

（二）是否知悉在擴大香港基金業的銷售網絡（包括與內地商討以香港作為「合

格境內個人投資者」計劃試點的籌備工作）方面的進展為何；有何措施確保本地

的中小型證券行在門檻及承辦證券公司資格等方面的限制下仍可以受惠於有關計

劃； 

 

（三）是否知悉過去五年，主要從事證券買賣及融資的持牌（即俗稱的「1 號牌」）

機構數目為何，以及該等持牌機構同時申請資產管理牌照（即俗稱的「9 號牌」）

的成功率為何；有關申請超逾一般 15周的處理時間的宗數為何；最長需時多久完

成處理有關申請手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審批申請時除了

考慮申請者及其負責人員的資格和公司資本要求外，還會考慮甚麼因素； 

 

（四）政府擬推動業界成立的「私人財富管理公會」的詳情（包括成立目標，法

律地位、會員資格、職能及成立日期等）為何；及 

 

（五）就政府向證監會提出建議，為巿場開拓適切的資產管理培訓課程提供財政

支援，有關的詳情為何；當局將會如何配合中小型證券行的持續專業培訓需求？ 

 

答覆： 

 

主席： 

 



  我們正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鞏固香港在亞太區資產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

並發展香港成為更全面的基金及資產管理中心。例如，我們計劃把現時離岸基金

豁免繳付利得稅的投資範圍，擴大至包括買賣於香港沒有物業或業務的海外非上

市公司，以及在香港引入開放式投資公司形式作成立投資基金之用。我們亦已向

立法會引進《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劃）（修訂）條例草案》及《2013

年信託法律（修訂）條例草案》。這兩條條例草案旨在改善伊斯蘭金融平台和改革

信託法，進一步締造有利資產管理業的環境。我們在爭取它們能於本立法年度完

結前獲得通過。 

 

  我對問題的回覆如下： 

 

（一）根據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發布的統計數據，當中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認可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總銷售額（源自香港投資者）在二零一

二年達至 549 億美元，較二零一一年的 375億美元按年增加 46.4%。 

 

  至於二零一二年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及相關數據，證監會現正作最

後定稿，故現時未能提供二零一二年的數據。 

 

（二）我們一直與內地有關部委保持密切的聯繫。中國證監會在今年三月六日

發布新修訂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計劃法規，當中包括允許

所有持有香港牌照及主要經營地在香港的資產管理公司申請 RQFII 資格，並放寬

RQFII資金的投資範圍限制。此修訂為香港業界及投資者帶來新機遇，並增加 RQFII

投資產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已有 31 家公司獲得 RQFII

資格，合計獲批投資額度達 1,049 億元人民幣。至於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

試驗計劃，我們了解有關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委保

持溝通，積極爭取本地金融業及中介人參與這項計劃。 

 

（三）根據證監會的資料，截止二零一三年五月底，共有 360 間持牌法團只持有

進行第 1 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的牌照。在過去五年（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有七間持有進行第 1 類規管活動牌照的持牌法團曾

申請進行第 9類受規管活動（提供資產管理）。所有申請都獲批准。這些申請的處

理時間約為 9至 25 星期。處理申請牌照的時間受許多因素影響，例如申請的複雜

性，在提交申請時有否已提供了所有相關資料，申請人回應證監會提出的問題所

需的時間以及當中有否牽涉海外因素，如從海外調遷管理層。 

 

  證監會在考慮牌照申請時，會考慮申領牌照的人士是否適當人選。《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 129（1）條列明，證監會在評估某人是否符合適當人選的資格時必須

考慮若干事項，其中包括： 



 

（a）有關人士的財政狀況或償付能力； 

（b）有關人士的學歷或其他資歷或經驗，而在這方面的考慮必須顧及該人將會執

行的職能的性質； 

（c）有關人士是否有能力稱職地、誠實地而公正地進行有關的受規管活動；及 

（d）有關人士的信譽、品格、可靠程度及在財政方面的穩健性。 

 

  證監會的《適當人選的指引》概述了證監會在判斷某人是否適當人選時通常

會考慮的若干事宜。以法團為例，證監會將會考慮法團申請人是否已設立有效的

內部監控程序及風險管理制度，以確保其遵守所有適用的規管性規定。證監會亦

會考慮與該法團申請人的集團公司、大股東或高級人員，或其集團公司的高級人

員有關的任何資料。 

 

  證監會的《勝任能力的指引》列明證監會在評核某人是否有能力進行受規管

活動時一般會考慮的事項。如申請人是一家法團，證監會將會考慮該法團是否具

備適當的組織及業務架構、具勝任能力的管理人員、良好的內部系統及合資格的

人員，以使其在經營業務時可以適當地管理其遇到的風險。至於個人申請人，證

監會將會考慮其是否對於監管架構、個人持牌人應具備的職業道德操守以及其所

買賣或提供意見的產品及所提供服務的市場有充足認識。就負責人員而言，證監

會將會考慮申請人是否具備適當的能力、技能、知識和經驗，可以適當地管理及

監督有關法團擬進行的活動。 

 

（四）政府和監管機構正積極推動業界成立「私人財富管理公會」（公會），以協

助、推廣及鼓勵香港私人財富管理業界的增長及發展；推動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

的操守、誠信及高專業資歷標準；以及就有關香港私人財富管理事宜代表業界。 

 

  公會預計於今年年底以擔保責任有限公司形式成立，初期將由提供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的認可機構及持牌法團組成。 

 

（五）就政府向證監會提出建議，為巿場開拓適切的資產管理培訓課程提供財政

支援，證監會正與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學會）商討有關詳情。證監會亦與學會

商討學會如何能協助經紀、資產經理及其他證券業從業員進一步提升其服務質素

及擴大其服務。為配合中小型證券行的持續專業培訓需求，我們已向證監會表示

有關財政支援應特別聚焦於中小型證券行的持續專業培訓。我們希望這將有助從

業員，尤其是中小型證券行的人員，應對市場發展的新需要。 

 

 

完 


